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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 

 

 部 分 委 員 在 2009年 3月 31日 審 議 文 件 C B ( 1 ) 1 1 2 5 / 0 8 - 0 9 ( 0 4 )「 啟 德 發

展 的 實 施 計 劃 － 基 礎 設 施 及 啟 德 明 渠 進 口 道 環 境 改 善 工 程 」 時 ， 對 建

議 採 用 三 管 齊 下 的 方 法 解 決 啟 德 明 渠 進 口 道 的 氣 味 問 題 表 示 關 注 ， 並

詢 問 當 局 有 否 計 劃 處 理 海 傍 其 他 有 氣 味 問 題 的 地 點 ， 包 括 位 於 堅 尼 地

城 的 卑 路 乍 灣 、 油 麻 地 避 風 塘 和 土 瓜 灣 避 風 塘 。  
 

 

當局的回應  

 

( A )  啟 德 明 渠 進 口 道 的 氣 味 問 題  
 

2 .  啟 德 明 渠 進 口 道 是 維 多 利 亞 港 內 一 個 半 封 閉 水 體 ， 其 氣 味 問 題 一

直 受 到 社 區 關 注。根 據 終 審 法 院 在 2004 年 年 初 對《 保 護 海 港 條 例 》（ 第

531 章 ）的 詮 釋 所 作 出 的 裁 決 ， 啟 德 明 渠 進 口 道 的 任 何 填 海 工 程 必 須 符

合 凌 駕 性 公 眾 需 要 ， 並 且 必 須 具 有 力 和 令 人 信 服 的 證 據 證 明 沒 有 其 他

合 理 的 替 代 方 案 。  
 

3 .  在 這 基 礎 上 ， 我 們 在 2004 年 以 「 不 填 海 」 原 則 作 為 起 點 ， 展 開 啟

德 規 劃 檢 討 。 其 後 ， 依 照 這 原 則 制 定 的 啟 德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( 編 號

S / K / 2 2 )， 在 2007  年 11  月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例 》 (第 131 章 )獲 行 政 長

官 會 同 行 政 會 議 批 准 。 啟 德 發 展 計 劃 的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報 告 ， 亦 於 2009
年 3 月 根 據 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例 》 （ 第 499 章 ） 獲 得 法 定 核 准 ， 確 定

了 「 不 填 海 」 的 大 綱 圖 ， 包 括 用 以 解 決 啟 德 明 渠 進 口 道 氣 味 問 題 的 三

管 齊 下 方 法 ， 在 環 境 上 是 可 以 接 受 的 。 這 表 示 擬 議 的 三 管 齊 下 方 法 是

處 理 啟 德 明 渠 進 口 道 氣 味 問 題 的 一 個 可 行 方 案 ， 故 此 無 須 進 行 填 海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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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 以 解 決 啟 德 明 渠 進 口 道 氣 味 問 題 的 三 管 齊 下 方 法  

 

4 .  當 局 經 過 全 面 的 研 究 ， 包 括 現 場 測 量 、 實 地 試 驗 和 實 驗 室 分 析 ，

以 及 參 考 本 地 大 學 獨 立 專 家 的 意 見 ， 訂 定 了 三 管 齊 下 的 方 法 。 這 方 法

包 括 ( i )  堵 截 由 周 邊 地 區 排 放 至 啟 德 明 渠 進 口 道 的 污 染 物 ； ( i i )  以 生 物

除 污 法 原 地 處 理 沉 積 物；以 及 ( i i i )  在 前 跑 道 打 開 一 個 600 米 闊 的 缺 口。 
 

堵 截 由 周 邊 地 區 排 放 至 啟 德 明 渠 進 口 道 的 污 染 物  

 

5 .  啟 德 明 渠 進 口 道 環 境 問 題 的 癥 結 ， 是 進 口 道 不 斷 受 渠 口 排 放 的 污

水 污 染 。 要 徹 底 消 除 氣 味 ， 必 須 把 流 入 進 口 道 的 污 水 減 少 。 根 據 中 九

龍 和 東 九 龍 污 水 收 集 整 體 計 劃 的 建 議 ， 我 們 會 由 2009 年 年 初 開 始 ， 分

階 段 進 行 工 程 改 善 啟 德 發 展 計 劃 周 邊 地 區 的 現 有 排 水 和 排 污 系 統 ， 以

及 加 建 污 水 設 施 以 堵 截 和 引 導 污 水 流 入 排 污 系 統 ， 有 關 工 程 預 期 於

2 0 1 3 / 1 4 年 完 成 。 海 外 經 驗 顯 示 ， 就 改 善 河 流 污 染 ， 類 似 的 堵 截 安 排 是

最 有 效 的 解 決 方 法 。  
 

以 生 物 除 污 法 原 地 處 理 沉 積 物  

6 .  沉 積 物 內 的 有 機 污 染 物 ， 在 缺 氧 的 海 洋 環 境 下 分 解 會 釋 出 有 異 味

的 硫 化 物 ， 特 別 是 有 臭 味 的 硫 化 氫 。 由 於 啟 德 明 渠 進 口 道 有 大 量 沉 積

物 （ 約 100 萬 立 方 米 ） ， 而 棄 置 污 泥 設 施 的 容 量 有 限 ， 加 上 挖 泥 時 有

可 能 在 海 水 中 釋 出 污 染 物 ， 故 此 以 挖 泥 方 式 完 全 清 除 所 有 受 污 染 的 沉

積 物 並 不 可 行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我 們 研 究 了 不 同 的 及 更 可 持 續 實 施 的 原 地

處 理 沉 積 物 方 案 ， 有 關 方 案 的 比 較 載 於 附件 1。 經 考 慮 各 處 理 方 案 的 優

劣 後 ， 我 們 認 為 最 合 適 的 方 案 是 把 硝 酸 鈣 溶 劑 注 入 沉 積 物 的 原 地 生 物

除 污 法 。 這 技 術 已 經 驗 證 能 有 效 解 決 城 門 河 水 道 和 三 家 村 避 風 塘 的 臭

味 問 題 。 我 們 更 進 一 步 於 2006 年 及 2008 年 在 啟 德 明 渠 進 口 道 進 行 實

地 測 試 ， 試 驗 面 積 共 約 4 .5 公 頃 ， 測 試 結 果 證 實 有 關 技 術 可 行 ， 並 獲 獨

立 專 家 香 港 大 學 環 境 工 程 學 方 漢 平 講 座 教 授 認 可 。  
 

在 前 跑 道 打 開 一 個 600 米 闊 的 缺 口  

7 .  鑑 於 啟 德 明 渠 進 口 道 的 潮 水 沖 刷 能 力 低 ， 經 核 准 的 環 評 報 告 建 議

在 前 跑 道 近 進 口 道 盡 頭 打 開 一 個 600 米 闊 的 缺 口 ， 改 善 水 流 循 環 。 這

樣 可 藉 著 每 日 從 維 港 流 入 的 潮 水 提 升 啟 德 明 渠 進 口 道 內 水 質 。 我 們 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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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環 境 影 響 研 究 中 借 助 電 腦 模 型 1進 行 了 詳 細 的 評 估 ， 並 確 定 擬 議

600  米 缺 口 的 成 效。我 們 於 2005 年 及 2006 年 就 調 校 和 驗 證 電 腦 模 型 在

啟 德 明 渠 進 口 道 、 土 瓜 灣 和 維 港 一 帶 進 行 了 廣 泛 的 水 質 和 流 量 實 地 測

量 。 在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審 議 過 程 中 ， 這 個 評 估 方 法 獲 得 環 境 諮 詢 委 員 會

通 過 ， 並 獲 環 境 保 護 署 核 准 。 我 們 在 建 造 擬 議 600 米 缺 口 前 ， 會 再 次

諮 詢 有 關 區 議 會 和 地 方 團 體 。  
 

( B )  處 理 海 傍 其 他 有 氣 味 問 題 的 地 點  
 

8 .  就 市 民 曾 投 訴 海 傍 其 他 地 點 的 氣 味 問 題 ， 我 們 已 進 行 了 詳 細 調 查

以 確 定 其 成 因 ， 並 分 別 在 個 別 地 點 採 取 了 一 系 列 氣 味 緩 減 措 施 來 解 決

這 個 問 題 。  
 

9 .  針 對 堅 尼 地 城 卑 路 乍 灣 、 西 九 龍 油 麻 地 避 風 塘 及 土 瓜 灣 避 風 塘 的

氣 味 問 題 ，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一 直 都 協 力 處 理 這 個 問 題 。 下 文 總 結 已 實 施

或 計 劃 中 的 措 施 ：  
 

( a )  堅 尼 地 城 卑 路 乍 灣  
 

調 查 發 現 ， 臭 味 的 成 因 主 要 是 由 積 聚 於 路 邊 的 溝 渠 和 排 水 管

／ 暗 渠 內 的 污 染 沉 積 物 引 發 。 我 們 已 聯 同 中 西 區 區 議 會 採 取

下 列 措 施 ， 減 輕 氣 味 的 問 題 ： 

 

 改 善 區 內 的 污 水 處 理 系 統  

 透 過 執 法 控 制 非 法 排 放  

 利 用 閉 路 電 視 檢 查 排 水 管 ／ 暗 渠 及 制 定 維 修 計 劃  

 定 期 清 洗 路 邊 的 溝 渠 及 排 水 渠 及 挖 走 暗 渠 內 的 污 染 沉 積 物  

 

我 們 會 加 強 改 善 措 施 ， 在 更 大 範 圍 地 區 加 裝 集 水 溝 隔 氣 和 更

頻 密 進 行 清 洗 。 我 們 會 繼 續 監 測 這 些 改 善 措 施 的 成 效 ， 並 定

期 向 中 西 區 區 議 會 報 告 。  

 

( b )  油 麻 地 避 風 塘  
 

我 們 已 經 採 取 了 以 下 措 施 ： 

 
1 電 腦 模 型 ‘ D e f l f t 3 D ’ 為 ‘ W L / D e l f t  H y d r a u l i c s ’ 研 發 的 水 力 學 電 腦 模 擬 系 統 ， 該 機

構 為 一 所 荷 蘭 的 獨 立 水 力 學 研 究 機 構 及 專 家 顧 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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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糾 正 錯 誤 及 非 法 接 駁 的 污 水 管  

 定 期 維 修 保 養 排 水 及 排 污 系 統  

 清 理 排 水 口 附 近 的 污 染 沉 積 物  

 疏 浚 海 床 沉 積 物  

 

我 們 會 加 強 上 述 措 施 。 並 會 按 照 目 前 在 檢 討 中 的 西 九 龍 污 水

收 集 整 體 計 劃 結 果 ， 實 施 排 水 和 污 水 系 統 改 善 工 程 ， 以 堵 截

流 入 排 水 系 統 的 污 水 。  

 

( c )  土 瓜 灣 避 風 塘  
 

我 們 已 成 立 一 個 跨 部 門 工 作 小 組 ， 包 括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， 渠

務 署 及 環 境 保 護 署 ， 以 監 察 這 地 區 的 氣 味 問 題 。 該 工 作 小 組

將 與 九 龍 城 區 議 會 密 切 合 作 ， 以 採 取 所 需 的 跟 進 行 動 。 計 劃

中 的 行 動 包 括 在 2009 年 開 始 分 階 段 進 行 中 九 龍 和 東 九 龍 污 水

收 集 整 體 計 劃 內 有 關 現 有 排 水 及 排 污 系 統 的 改 善 工 程 ， 預 期

於 2 0 1 3 / 1 4 年 竣 工。我 們 將 加 強 排 水 系 統 的 定 期 檢 查 和 清 洗 。

同 時 ， 有 關 部 門 將 繼 續 採 取 執 法 行 動 ， 打 擊 非 法 排 放 污 水 ，

糾 正 錯 誤 接 駁 污 水 管 。 此 外 ， 我 們 計 劃 在 2009 年 年 底 在 該 區

水 域 進 行 污 泥 疏 浚 工 程 ， 以 改 善 這 地 區 的 氣 味 問 題 。  
 

10 .  簡 言 之 ， 當 局 已 找 出 堅 尼 地 城 卑 路 乍 灣 、 油 麻 地 避 風 塘 及 土 瓜 灣

避 風 塘 的 氣 味 成 因 ， 並 已 採 取 措 施 處 理 。 我 們 會 繼 續 努 力 ， 逐 步 改 善

海 傍 的 環 境 。  
 

 

 

發 展 局  

2009 年 4 月  



附件 1 

啟德明渠進口道沉積物原地處理方案比較 

處理方案 完成時間 技術方面的考慮 環境影響 以往應用範圍 

生物除污處理法  2 至  3 年  - 經處理後，酸揮發性硫

化物的含量減少 95%以

上  

- 在持續缺氧環境下或污

染物再出現的情況下，

可重新注射硝酸溶液  

- 可接受  - 經證實有效解決城門河

水道和三家村避風塘的

臭味問題  

- 在啟德明渠進口道已進

行實地測試，證實技術

可行  

水泥加固及凝固法  2 至  3 年  - 慣常用於處理受重金屬

污染的沉積物  
- 在 處 理 沉 積 物 的 過 程

中，有可能在海水中釋

出污染物 

- 需 要 大 量 臨 時 保 護 措

施，以控制對環境的影

響 

- 預計會對附近海洋生態

系統有短期影響 

- 未有在香港實地使用的

經驗  

覆蓋法  3 至  5 年  - 未能確保會否有效阻隔

沉積物所產生氣味  

 

- 覆 蓋 後 令 水 的 深 度 減

少，進一步限制水的流

量  

 

- 較適合用於有足夠水深

的開放水域，例如在東

沙洲的污染淤泥坑  

 


